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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2025-01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廊坊京御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京御”）与香河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贯天德俊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河嘉华”、“贯天德俊”，合称“合

作方”） 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共同投

资大厂回族自治县裕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裕坤”或“项目公

司”）。廊坊京御与合作方拟就项目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廊坊

京御在股东会的51%表决权调整为以其持有大厂裕坤40%的股份行使表决权，董事

会席位调整为2名。因上述调整，公司不再拥有对大厂裕坤的控制权，故其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一、事项概述 

（一）大厂裕坤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说明 

2020年3月，廊坊京御与合作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共同对项目进行合作开

发，廊坊京御、香河嘉华及贯天德俊三方持有项目公司股份比例分别为40%、30%、

30%。合作协议约定：“廊坊京御享有股东会51%表决权，大厂裕坤股东会决议重

大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他事项须经代表过半数（不

含本数）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董事会就权限事项作出决议的，需经出席董事

会会议过半数的董事同意”。大厂裕坤董事会成员共5名，其中由廊坊京御委派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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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时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也由廊坊京御委派，因此，廊坊京御对该企业拥有

实际控制权，从而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以及房地产

行业整体发生变化，为更好地推进项目建设及经营，廊坊京御及合作方签署补充

协议，决定将项目公司改为共同经营，约定各股东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廊坊

京御在董事会中席位调整为2名，因此公司不再拥有对大厂裕坤的控制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

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投资方在判断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时，应当仅考

虑与被投资方相关的实质性权利，包括自身所享有的实质性权利以及其他方所享

有的实质性权利。实质性权利，是指持有人在对相关活动进行决策时有实际能力

行使的可执行权利。判断一项权利是否为实质性权利，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因

素，包括权利持有人行使该项权利是否存在财务、价格、条款、机制、信息、运

营、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障碍”。 

鉴于会计准则对合并报表的要求及公司不再拥有大厂裕坤实质控制权的现

状，公司不再将大厂裕坤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二）已履行的审议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

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议案》。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大厂回族自治县裕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14日； 

法定代表人：王立国； 

注册资本：105,380.595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蒋谭南路200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工业厂房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经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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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0%、香河嘉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股30%、北京贯天德俊科贸有限公司持股30%； 

大厂裕坤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大厂裕坤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2,504,414,065.53 1,643,536,057.37 

净资产 1,037,537,862.29 1,218,469,655.25 

 2023年1-12月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0.00 1,239,359,184.54 

净利润 -1,411,690.87 180,931,792.96 

注：2023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中相关规定，公司不再将大

厂裕坤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改为按权益法核算，该事项对公司合并报表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无影响。公司其他业务

板块与大厂裕坤业务相对独立，该事项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18日 


